
阳泉市房地产经纪机构

备 案 申 请 表

申报类型：   （初次□   续期□  变更□）

机构名称：                       （章）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阳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有 关 说 明

一、本表供房地产经纪机构申请备案时填报。

二、房地产经纪机构备案依据：《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第十一条　房地产经纪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应当自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30日内,到所在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房地产)主管部门备案。

三、房地产经纪机构要完整、如实填写本表，字迹清晰、工整，不得涂改、修改。

四、办理房地产经纪机构备案需提交以下资料

1、房地产经纪机构备案申请表（一式两份）；

2、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经纪机构公章)；

3、服务场所证明(房产证或房屋租赁合同)；

4、机构内部管理制度(复印件加盖经纪机构公章)；

5、企业法定代表人、总经理的身份证明及工作简历；

6、房地产经纪人或房地产经纪人协理职业资格证书和登记证书，身份证及劳动聘用合同(复印件加盖经纪机构公章)； 

7、其他从事房地产经纪活动的从业人员身份证及劳动聘用合同(复印件加盖经纪机构公章)；

8、经营业绩证明材料(申请延续备案有效期提交)

以上资料2-8项，备案机构查验原件留存复印件（装订成册）。
五、本表由阳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统一制发。

注：1.服务场所证明：属于经纪机构自有产权的，提供房屋权属证书复印件；属租赁的，提供房屋租赁合同或房屋租赁证复印件。

    2.房地产经纪人员职业资格证书和登记证书，分别是指通过国家统一考试取得中国房地产估价师与房地产经纪人学会用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经纪专业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以及经中国房地产估价师与房地产经纪人学会登记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经纪专业人员登记证书》。

3.从业人员须有1个以上（含1个）房地产经纪人登记证书或2个以上（含2个）房地产经纪人协理登记证书。
	机 构 基 本 情 况 

	机构名称
	

	经营地址
	

	法定代表人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注册资金
	          万元
	成立时间
	   

	营业执照证号
	   

	经营范围
	

	从业人员总数
	           人

	持证房地产经纪人员总数
	   人
	其  中  

	
	
	房地产经纪人
	人
	房地产经纪人协理
	       人

	经办（联系）人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机构主要负责人及业务部门负责人基本情况（不含兼职人员）

	姓名
	职务
	专业资格
	职称（执业资格）证书号码
	身份证号

	
	
	
	
	

	
	
	
	
	

	
	
	
	
	

	
	
	
	
	

	
	
	
	
	

	
	
	
	
	

	
	
	
	
	

	直接从事房地产经纪服务的人员

	姓名
	年龄
	职务
	职业资格等级     （经纪人/经纪人协理）
	职业资格证号
	登记证号
	身份证号

	
	
	
	
	
	
	

	
	
	
	
	
	
	

	
	
	
	
	
	
	

	
	
	
	
	
	
	

	
	
	
	
	
	
	

	
	
	
	
	
	
	

	
	
	
	
	
	
	

	
	
	
	
	
	
	

	
	
	
	
	
	
	

	近三年开展的主要房地产经纪业务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面积或套数
	完成日期
	承办人员
	备   注

	
	
	
	
	
	

	
	
	
	
	
	

	
	
	
	
	
	

	
	
	
	
	
	

	
	
	
	
	
	

	
	
	
	
	
	

	
	
	
	
	
	

	
	
	
	
	
	

	审 核 情 况

	经纪

机构

意见
	以上备案所提交申报材料均真实、合法、有效，如有不实我公司承担所导致的一切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签字：       

申请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s

受理意见


	
受  理：     

复  核：                               年    月    日                                

	初审意见


	审  核：                               年    月    日 

	负审批意见 
	业务科室：                    分管领导：     

年    月    日 

	备案证明发放

	备案证明编号：               

	备案证明有效期：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领取人（签名）：  

联系电话：

                      领取日期：


2
25

